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中等职业教育

质量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

教职成厅函〔2016〕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教育局：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

号）关于“实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制度”和《教育部关于印发<职业院校

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年）>的通知》（教职成〔2015〕7号）

关于“建立中职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制度”的要求，为促进中等职业学校强化内

涵发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现就开展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工作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要意义

　　开展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工作，是完善中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

促进中等职业学校加强教育教学诊断与改进，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是各地各中等职业学校向社会宣传办学理念和办学

成果，展示学校风采风貌和办学特色的重要途径；是促进中等职业学校加强信

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体现。对于促进中等职业学校与

社会沟通，强化校企协同育人，推动中等职业学校加强学校管理和育人，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各中等职业学校要充分认识开展教育质

量年度报告工作的重要意义。

　　二、基本原则

　　——分级负责。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工作由教育部统筹实施，各省级、地市

级教育行政部门分级负责。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细化实施方案，指导和推动本

地区中等职业学校编制和向社会公布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分步实施。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工作分步骤开展。原则上，已验收通过

的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率先公布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其他学校

及省市教育行政部门逐步公布本校、本地区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持续改进。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工作，重在促进中等职业学校改进教育

教学和德育工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要通过教育质量报告总结经验、

查找问题、持续诊断和改进，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三、具体要求

　　（一）明确报告的主体和责任。各中等职业学校是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

报告的主体，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组织、指导和推动辖区内地市级教育行政

部门、各学校开展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工作。省级、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在

2017年底前完成本区域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首次发布工作。已验收通过

的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自2016年

起，其他中等职业学校自2017年起发布质量年度报告。我部将适时发布全国

中等职业教育质量报告。

　　（二）把握报告的内容要点。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编制的区域中等职业教育

质量年度报告应反映本地区推进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和党建工作的政策措施、

经验做法以及取得的成就、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改进工作的措施和办法。参

考提纲见附件。中等职业学校教育质量年度报告要紧扣人才培养工作，全面展

示人才培养状况、教育教学、学生德育、学校党建等情况，总结提炼教育教学

改革的经验做法、分析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改进的措施和办法。

　　（三）及时面向社会公开发布。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可采取新闻发布会、网

络公开等方式及时向全社会发布，接受社会监督。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在教育

厅（教委、教育局）网页上设置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专栏，公布本辖区内各学校

和地市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教育部将在部网页上设立专栏，公布各省

（区、市）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四）加强报告的抽查和监督。教育部将对各地的质量报告进行抽查，并

对抽查情况进行通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对地市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编制的

质量年度报告进行抽查，发现问题，及时责令整改。要引入第三方参与年度报

告编制工作，增强报告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五）强化组织保障。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质量年度报告工

作，要成立工作班子，明确专人负责；要加强对学校撰写发布质量报告的指导

和监督，确保报告全面、系统、客观、真实地反映人才培养质量状况。



　　（六）加大宣传力度。要加强宣传，营造良好舆论氛围，通过教育质量年

度报告向社会展示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促进学校与社会的交流，提高

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影响力。

　　附件：教育行政部门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参考提纲

教育部办公厅

2016年1月 12日



附件

教育行政部门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参考提纲

　　1.基本情况

　　1.1规模和结构。包括区域内中等职业教育总体办学规模、高中阶段教育

结构、高中阶段普职招生比例等数据及与上一年度相比的变化情况。

　　1.2设施设备。包括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生均实训实习工位数、生均纸

质图书等数据及与上一年度相比的变化情况。

　　1.3教师队伍。包括生师比、“双师型”教师比例、兼职教师比例、专任

教师本科以上学历比例、专任教师硕士以上学历比例、专任教师高级职称教师

比例等数据及与上一年度相比的变化情况。

　　2.学生发展

　　2.1学生素质。包括学生德育工作情况、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文化课合格

率、专业技能合格率、体质测评合格率、毕业率等数据及与上一年度相比的变

化情况。

　　2.2就业质量。包括就业率、对口就业率、初次就业月收入、创业率等数

据及与上一年度相比的变化情况。

　　3.质量保障措施

　　3.1专业布局。包括专业设置动态调整与结构优化、专业与当地产业吻合

度、贡献率等。

　　3.2质量保证。包括质量监控体系建设、项目建设、技能竞赛等。

　　3.3 落实教师编制，教师培养培训情况。

　　4.校企合作

　　4.1校企合作开展情况和效果。

　　4.2 学生实习情况。

　　4.3 集团化办学情况。

　　5.社会贡献

　　5.1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包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满足度等。

　　5.2社会服务。包括培训服务、技术服务、文化传承等。

　　5.3对口支援。包括东西部对口帮扶、对口扶贫等。



　　6.政府履责

　　6.1经费。包括政策性经费落实情况、生均拨款、项目投入等。

　　6.2政策措施。包括保障区域普职协调发展的政策、发展区域内中等职业

教育的重大举措、落实教师编制等。

　　7.特色创新。以案例（3 个以上）的方式反映区域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特色

和主要创新点。

　　8.学校党建工作情况。

　　9.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针对区域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分析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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